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

領辦法修正總說明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領辦法自九十七

年九月四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一次修正。為配合組織改造，將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簡化實務作業程序，以減輕重度以

上身心障礙被保險人往來醫院接受工作能力評估之負擔，爰修正本辦

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組織改造，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主管機

關」。（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二、 增訂視為無工作能力之情形。(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修正被保險人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得免附工作能力綜合評

量表之情形。不符請領資格而停止發給者，得依規定重新向保

險人提出申請。(修正條文第五條)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審定基準及請
領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

金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年

金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國民年金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被

保險人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請領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者，應符

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障

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或證明，且經中央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並

經直轄市或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指定辦理身

心障礙鑑定之醫院（以

下簡稱醫院）評估為無

工作能力。 

本保險被保險人

具有法定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證明，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視為無

工作能力，免經前項評

估： 

一、障礙類別及等級屬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無工作能力。 

二、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 

三、已依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鑑定，且

其鑑定表第四部分

第二條  請領身心障礙年

金給付之被保險人，須

符合法定重度以上身心

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證明，且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之醫院評估為無工作

能力。但其障礙類別及

等級屬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無工作能力者，視為

已經評估為無工作能

力。 

      前項所稱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

院，指直轄市或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指定辦理

身心障礙鑑定之醫療機

構。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組織

法第一條規定：「行政

院為辦理全國衛生及

福利業務，特設衛生福

利部。」同法第二條第

二款規定，衛生福利部

掌理全民健康保險、國

民年金、長期照顧（護）

財務之政策規劃、管理

及監督事宜。復查衛生

福利部業於一百零二

年七月二十三日成

立，爰配合組織改造，

將「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修正為「中央主管

機關」。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修正

並移列第一項，並將中

央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並經直轄市或縣

（市）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辦理身心障礙鑑定

之醫院簡稱為醫院。 

三、增訂第二項視為無工

作能力情形：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但

書移列本項第一款

規定。 

 （二）依據民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對



「活動參與及環境

因素」就各「題目」

欄勾選之困難、阻

礙或協助程度，經

排除勾選為不適用

之題目後，符合下

列各目之規定合計

達總「題目」數半

數以上： 

（一）領域一至領域六

之生活情境能力

類別，困難程度

為重度、極重度

或不能做。 

（二）領域七之阻礙程

度為有阻礙。 

（三）領域八之能力類

別，協助程度為

很多協助或完全

協助。 

於因精神障礙或其

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

辨識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者，法院得因

本人、配偶、四親

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

官、主管機關或社

會福利機構之聲

請，為監護之宣

告。」同法第十五

條規定：「受監護

宣告之人，無行為

能力。」是以，受

監護宣告之人，工

作能力顯已低下，

爰於第二款增列為

免經評估為無工作

能力之對象。 

 （三）經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下稱勞保局）

分析比較，身心障

礙鑑定表「活動參

與及環境因素」之

評估題目與「工作

能力綜合評量表」

之評估題目具有高

度關聯性，又經蒐

集身心障礙（基本

保證）年金給付申

請人檢送之「工作

能 力 綜 合 評 量

表」，比對渠等「身

心障礙鑑定表」發

現，「活動參與及



環境因素」困難程

度評估為重度以上

之項目數越多者，

其「工作能力綜合

評量表」之評估分

數較低，即符合無

工作能力標準，則

以身心障礙鑑定表

「活動參與及環境

因素」評估結果替

代工作能力評估之

作法應屬可行。 

  （四）又經勞保局分析比

較身心障礙鑑定

表「活動參與及環

境因素」之評估題

目與「工作能力綜

合評量表」之評估

題目，且經蒐集身

心障礙（基本保

證）年金給付申請

人所送之「工作能

力綜合評量表」比

對縣市政府提供

之「身心障礙鑑定

表」後，該局建議

身心障礙鑑定表

「活動參與及環

境因素」評估結果

之「生活情境能

力」面向評估結果

三十八題（即領域

一至六未有使用

輔具或他人協助

之情況）、領域七

環境因子八題、領

域八動作活動之

能力七題，共計五



十 三 題 ， 排 除

「九：不適用」之

題目數後，如經評

估為「困難程度達

重度」﹝含重度、

很多協助（代碼為

三）、極重度/不

能做、完全協助

（代碼為四）、有

阻 礙 （ 代 碼 為

八）﹞題目達半數

以上者，即認定為

無工作能力，無須

辦理工作能力評

估；並經衛生福利

部於一百零六年

十月三十日同意

勞保局之建議在

案。為符實際作業

方式，爰於第三款

增列為視為無工

作能力之對象。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

所稱經評估無工作能力

者，指被保險人經醫院

依病歷及其他相關檢查

資料綜合評估，確認其

因身心障礙致生活上需

人扶助或缺乏生活自理

能力，且無法從事工作

者。 

      前項無工作能力

者，並應經保險人審查

未實際從事工作或未參

加相關社會保險。 

第三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

所稱經評估無工作能力

者，指被保險人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之醫院依病歷等相關檢

查資料綜合評估，確認

其因身心障礙致生活上

需人扶助或缺乏生活自

理能力，且無法從事工

作者。 

      前項無工作能力者

並應經保險人審查未實

際從事工作或未參加相

關社會保險。 

一、配合第二條修正，將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之醫院簡稱為

醫院。 

二、醫院評估無工作能

力，得依病歷及各類

醫學檢查、檢驗等其

他相關資料據以辦

理，爰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被保險人請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之身心

第四條  被保險人請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之身心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一，將「中央衛生主管機



障礙種類、項目、狀態、

等級及治療期間，準用

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三條或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五條規定及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身心

障礙等級。 

障礙種類、項目、狀態、

等級及治療期間，準用

原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三條或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五條規定及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

身心障礙等級。 

關」修正為「中央主管機

關」。 

第五條  被保險人請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應備

下列書件： 

一、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 

二、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影本。 

三、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工作能力綜合評

量表（以下簡稱評

量表）。但依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視

為 無 工 作 能 力

者，免附。 

前項第三款所定評

量表，應由醫院出具，

並於出具後五日內送

交保險人。 

已請領本保險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之被保

險人，不符合本辦法所

定請領資格者，應停止

發給；其停止發給原因

消滅後，被保險人得依

本辦法之規定，重新請

領。 

第五條  被保險人請領身

心障礙年金給付，應備

下列書件： 

一、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申請書及給付收

據。 

二、身心障礙手冊或證

明影本。 

三、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工作能力綜合評

量表。但依第二條

但書規定視為已

經評估為無工作

能力者，免附。 

前項第三款所定

工作能力綜合評量

表，應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

出具，並於出具後五日

內送交保險人。 

一、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一，將「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修正為「中央

主管機關」。 

二、配合第二條增訂第二

項視為無工作能力之

對象，爰於第一項第三

款但書增列免附工作

能力綜合評量表之情

形。 

三、將身心障礙年金給付

工作能力綜合評量表

簡稱為評量表，並配合

第二條修正，將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之醫院簡稱為醫院。 

四、已請領身心障礙年金

給付者，如不符合法定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

格或無工作能力之請

領規定，依據本法第十

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應停止發給，日後再次

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

付時，為免爭議並符合

現行實務作法，明定被

保險人須重新依規定

檢具申請書件向勞保

局申請，爰增列第三項

規定。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第六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本次修正為全文修正，爰



施行。 期，除第二條、第五條

第一項第三款自中華民

國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外，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施行日期。 

 


